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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税制度是实行分级财政、税收管理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税收制

度，在上述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随着分税制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地方税制度在财政、税收制度中的作用也日

益重要，其改革对于财政、税收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推进中国地方税收制度的改革，经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批准，国家

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将《中国地方税制度改革》作为2004年重点研究

课题，组织山西省地方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浙

江省地方税务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山东省国家税务

局、河南省地方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贵州省地方税务局、青海省地方税务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国家税务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和扬州税务进修学院等16个

单位的税收科研人员参加，组成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刘佐和理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朱广俊为组长的课题组，对中国地方税

制度改革问题开展了专题研究。

    经过课题组各成员单位和全体研究人员一年多时间的共同努力，《中

国地方税制度改革》课题研究基本结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形成了1份

课题总报告和25份课题分报告，对中国地方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外国的

地方税制度、中国现行地方税制度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究，

并就今后中国地方税收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课题总报告

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同志的批示肯定，并在国家税务总局税

收科学研究所2004年度课题评审中被评为优等。

    为了总结《中国地方税制度改革》课题研究的成果，并推动这一课题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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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深人，经课题组各成员单位协商确定，现将课题组各成员单位的主要

研究成果汇集成书，供大家研究参考，并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地方税制度改革》课题的研究工作和本书的出版发行，得到了国

家税务总局领导和有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领导

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和江苏省地方

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先后承办了课题组在福州市、南京市举办的研讨

会，课题组全体研究人员在研究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谨再

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地方税制改革研究》编委会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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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税制度改革研究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中国地方税制度改革》课题组

    内容提要:建立地方税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为满足地方政府财政需

求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国地方税制度改革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现行的地方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财税制

度改革的需要。完善地方税制应当解决税权的划分问题，实现内外税制

统一，主体税种明确，为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人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税制改革都涉及到地方税制度的改革。但

是，由于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体制，税权高度集中，地方税制度的

改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特别是在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财税管

理体制以后，虽然多次提及地方税改革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落实。

    1996年3月17日第/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

出:“调整地方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完善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

与地方的事权，划清支出范围。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完

善地方税税制。”“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完善分税制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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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制度，加强财政再分配功能。”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提出:“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根据经济

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和社

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

    上述文献表明，党和国家对于地方税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视，同时说

明地方税制度改革面临的任务相当繁重。

一、地方税制概述

    (一)地方税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地方税，中外专家学者有过多种不同的定义，有的以税

收立法权为中心，有的以税收执法权为中心，有的以税款使用权为中心，

有的以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和税款使用权三者为中心。例如:

    陈共教授主编的《财政学》一书中说:“中央税和地方税是按税种的

隶属关系划分的。从理论上讲，税收的存在依据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因

而任何税种都隶属于国家，也就是隶属于中央政府。把税收划分为中央

税和地方税，并不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具有同等的征税权力，而是由国家

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划分

方法因国家政体和管理体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国家的地方政府

(州、省、县等)拥有税收立法权，可以自行设立税种，这类税种显然就是

地方税;而中央政府开征的税种就是中央税，中央税与地方税的隶属关

系是十分明确的。有些国家的税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设立的，但根据财

政管理上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划出一部分税种给地

方，其管理权和使用权限也相应下放给地方，从而形成另外一种类型的

地方税。此外有的国家还设立共享税，这类税收收人由中央和地方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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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例分成。”①

    王诚尧教授所著的《国家税收》(第二次修订本)一书中说:“以税收

收人归属于哪级政府支配使用为标准，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

共享税。一般地说，属于中央政府固定收人的税种，称为中央税;属于地

方政府固定收人的税种，称为地方税;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享

有，按照一定比例分成的税种，称为共享税。”②

    王维国、孙诩刚、汤贡亮同志主编的《中国地方税研究》一书中说:

“人们对地方税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

是认为地方税是构成地方本级财政收人的那部分税收，如‘地方税是根

据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和要求确定的，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或间

接行使特定管理权限的、收人由地方政府专享的各税收的总称’，至于

共享税中归地方支配的部分是否属于地方税又有肯定和否定的两种不

同看法。二是认为地方税是由地方政府组织征收并支配的税收。多数

专家、学者持这种看法。如‘地方税就是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属地方

本级财政收人且由地方负责组织征收管理的各种税的统称。’三是认为

地方税是由地方立法并组织征收，税款归地方支配的税收。”“科学的划

分方法应该是采用税收收人归属权和税收征管权归属双重标准。根据

这种划分方法，地方税的定义可以表述为:地方税是依据中央立法或经

过法定程序地方立法，由地方政府组织征收并且收人由地方政府支配的

各种税的总称。”③
    我们认为，严格地说，地方税是指税权归地方的税收，即由地方根据

宪法或者其他国家法律的规定制定地方税收法律、法规，征收和使用的

税收。也就是说，要判定一个税种是否属于地方税，主要应当从税收的

立法权、执法权和收人使用权是否归于地方三个方面判断。但是，对于

① 参见:《财政学》，陈共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② 参见:《国家税收》(第二次修订本)，王诚尧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5

月第3版。

    ③ 参见:《中国地方税研究》，王维国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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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立法权、执法权和使用权是否必须同时具备(特别是立法权的归

属)，各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各国的实践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各州

的销售税(sale tax)由各州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自行立法并征收管理，

收人纳入本州的财政预算;中国的房产税由国务院发布条例，由各省制

定实施细则并征收管理，收人纳入各省的财政预算。因此，一般地说，在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由地方征收管理、收人划归地方的税收都可以

称为地方税，不论其立法权归属如何。

    有些人将地方税务局征收的税收称为地方税，或者将地方政府的税

收收人称为地方税，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地方税务局征收的税

收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不仅限于地方税，可能包括共享税。因此，

本文中对地方税、地方税务局征收的税收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人这三个

相关而不等同的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二)中国地方税的起源和发展

    关于地方税的起源，由于缺乏外国的资料，我们仅考察中国的情况。

    关于中国地方税的起源，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地方税自民国始。这种观点的代表作是国家税务

总局组织编写《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①。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自清朝以

前，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实行中央集权，只有中央财政，无地方财政，

尽管在某些时期也出现过一些地方以苛捐杂税等形式自行敛财的现象。

    我们查阅史料得知:1908年，清政府筹备立宪时，有关部门第一次

提出关于制定国家税、地方税章程的建议。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地方财

政、税收制度逐步形成。

    1913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

规定国家因中央及地方行政诸经费所征收之租税为国家税，包括田赋、

盐课、关税等26项;地方自治团体因处理自治事务诸经费所征收之租税

    ① 参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编写，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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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税，包括地捐、房捐、车捐、屠捐等25项，但是由于政局不稳而未

能施行。

    1928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南京政府，下同)发布《划分国家收

人地方收入暂行标准》，开始确立地方财政。此时，中央收入主要有盐

税、关税及内地税、常关税、烟酒税、厘金等14项;地方收人有田赋、契

税、屠宰税、船捐、房捐等11项。

    1935年7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收支系统法》，确定建立中

央、省、县(市)三级财政，并规定了各级财政的税收。其中一些税种的

收人在各级政府间按照一定比例划分(如营业税、所得税、土地税等)，

实际上形成了共享税，只是没有使用共享税的概念。

    1941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全

国财政划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个系统，并规定了其税收范围。

    194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修正以后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实

行中央、省和院辖市、县(市)三级财政，并规定了各级财政的税收。为

了直观和便于比较，我们将该法中规定的17种税划分为中央税7种、地

方税7种、中央与地方共享税3种(详见表1)0

表1 中华民国税制(1946年)

中央税(7种)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3种) 地方税(7种)

所得税，印花税，特种

营业行为税，关税(包
括进出口关税和船舶

吨税)，货物税，盐税，
矿税(包括矿产税和

矿区税)

营业税(中央和院辖市分别为

30%,70%，省、县市各50%);土
地税(中央和院辖市分别为

40%,60%，中央和省、县市分别
为30%,20%,50%);遗产税(中

央55%、院辖市15%、县市30%)

契税、土地改良物税

(土地税未施行之区
域为房捐)、房捐、屠

宰税、营业牌照税、使

用牌照税、筵席及娱

乐税

中央税收人

(亿元)
11768.4

中央与地方共

享税收人 (亿

元)

1100.1
地方税收人

(亿元)
1221.0

中央税收入

占全国税收

收 人 的 比

重(%)

83.5

中央与地方共

享税收人占全
国税收收人的

比重(%)

’7. 8
地方税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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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观点认为:地方税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夏朝。这种观点的

代表作是王维国、孙诩刚、汤贡亮主编的《中国地方税研究》。这种观点

认为:夏王朝时期有贡和赋两种税，都是国家税(中央税)，是中央直接

统治区的人民和各方国部落按规定上交中央的收入。在中央直接控制

区域外，分别由各方国及周边纳贡称附的部落酋长管理，此类方国和部

落有自己的财政收支系统和赋税征收系统，同时要建立一套各具特色的

财(税)源分配体制。这也就构成了各诸侯国财政，即构成了地方税。

此时的地方税主要包括:对农民征收的田赋，对捕鱼者、猎户、放牧者、采

樵者和园户征收的山泽税，对进人市场贸易者和进人流通的物品征收的

关税和市税，等等。①
    应当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前者是从中央财政与地

方财政的关系和严格意义上的地方税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后者是从

地方有税种、有税收收人的历史状况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因此，我

们认为，地方税这一名词在中国起源于清末，地方税制度形成于民国时

期。尽管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过地方征收的某些税收，但是与现代税

收理论与实践中的地方税概念的内涵并不相同。与此类似，对于目前中

国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收取的各种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无论其

是否纳人财政预算管理，我们也不将其作为地方税讨论，虽然这些收费

与地方税是有关的。

二、外国地方税简述

    (一)地方税税权在地方政府间的配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税权划分和表述方式比较全

面，有较强的代表性。

    1. OECD国家的地方税税权划分。

  ① 参见:《中国地方税研究》，王维国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8月第i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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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国家关于地方税税权的划分通常在三级(有些国家为两级)

政权间进行，第一级为联邦或中央，第二级为州(省)，第三级为地方(包

括市或学区等)，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较明显的差异。

    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将州和地方对税收的控制权，按照从大到小

的顺序划分为如下五级:

    A.自主确定税率和税基。

    B.自主确定税率。

    C.自主确定税基。

    D.税收共享安排。州和地方拥有的决定权可以分为以下四级:Da.

有权决定税收分成比例;Db.中央变动税收分成比例时需经州和地方同

意;Dc.税收分成比例由立法确定，但是中央可以单方面改变;Dd.税收

分成比例由中央作为年度预算的一部分确定。

    E.由中央确定税率和税基。

    2. OECD19个成员国的地方税税权划分情况。

    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OECD19个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

捷克、丹麦、芬兰、德国、匈牙利、冰岛、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

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地方税税权划分情况。

    (1)各国州和地方拥有的税收自主权形式有单一的，如荷兰和英

国，只有B级税权。大多数国家州和地方的税权是复合型的，由不同级

次的税权组合而成。

    (2)不同级次的州和地方税权的组成情况也不相同。在被考察的

19个国家中，除了只有一级地方政权的6个国家(捷克、匈牙利、冰岛、

新西兰、波兰和英国)以外，其余13个国家有单一税权的，如荷兰，三级

政权的税权都为B级;然而大多数国家不同级次政权的税权不相同，但

是政权级次的高低与税权的大小未表现出同一性。有些国家地方政权

级次越高，税权越大，如芬兰、墨西哥和瑞典;多数国家则是地方政权级

次越低，税权越大，如奥地利、丹麦、德国、日本、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

瑞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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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八个等级的税权中，B级税权是除墨西哥、新西兰外其余国

家州和地方普遍拥有的权利;Da级税权各国皆无;;C级税权和Dd级税

权主要为捷克、匈牙利、挪威和波兰所有;而E级税权只为日本、墨西哥

和葡萄牙所有。

    (4)从税收收人上看，有10个国家州和地方政府本级税收收人主

要来自Db级以上税权，它们是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冰岛、荷兰、新西

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其中，芬兰的地区政府、新西兰的地方政

府和瑞士的州政府89%至100%的税收收人都来自A级税权。其余国

家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Dc级税权和Dd级税权，如挪威两级政府的税

收收人都主要来自Dd级税权，而捷克、墨西哥和波兰地方政府的税收

收人主要来自Dc税权和Dd级税权。在19个国家中，州和地方政府从

B级税权取得的收人之和在全国税收收人中所占比重的未加权平均值

为9%，相当于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人占全国税收收人比重未加权平均

值的一半，这表明，自主决定税率是各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取得税收收

入最主要的手段。

    (5)以Db级税权为界，通过Db级以上税权(A级至Db级)取得的

税收收人占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50%的国家共有13个: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日本、荷兰、新西兰、西班牙、瑞

典、瑞士和英国，说明这些国家州和地方税收自主权较大;通过Dc级以

下税权(D。级至E级)取得A税收收人占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人VI重
超过50%的国家有4个: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挪威，说明这些国家州和

地方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余两个国家比较特殊，其中葡萄牙级别较低的

地方拥有较大的税收自主权，它能决定本级政府63%的税收收人，而级

别较高的自治区则毫无税收自主权，100%的税收收入由中央决定;墨西

哥则相反，地方毫无税收自主权，全部税收收人由Dc级以下税权决定，

而州的税收自主权则很大，全部税收收人都由Db级以上税权决定。

    (6)从国家政治体制来看，在被考察的19个国家中有5个联邦制国

家:奥地利、比利时、德国、瑞士和墨西哥。在以Db级以上税权为主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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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国家里，联邦制国家有4个: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瑞士。以Dc

级以下税权为主的4个国家全部为单一制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挪

威。这表明，在被考察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州和地方都拥有较大的

税收自主权，而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税收自主权较小。

    (二)地方税的地位和税制结构

    我们选取10个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瑞士、冰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10个发展中国家(泰国、印度、蒙古、

爱沙尼亚、捷克、波兰、肯尼亚、南非、巴西和智利)，以1999年(个别国

家使用1998年数据)的情况进行分析(各国的比重为加权平均数，分类

国家的比重为未加权平均数)。

    1.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

    (1)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人占全国税收收人的比重。上述20个国

家州和地方政府本级税收收人占全国税收收人的比重平均值为

33.4%。其中，发达国家为34.3%，发展中国家为32.4%;最高是加拿

大，高达47.5%;最低的是英国，只有3.9%0

    (2)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人占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人的比重。上

述20个国家州和地方政府本级税收收人占州和地方本级财政收人的比

重平均值为44.8%。其中，发达国家为47.6%，发展中国家为42.0%;

最高的是冰岛，高达73.0%;最低的是英国，只有13.7%。

    2.发达国家的地方税结构。

    (1)美国、加拿大、德国和瑞士4个国家的州政府征收所得税，且所

得税占本级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都超过45%。美国、法国、德国、瑞士

和冰岛5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也征收所得税，其中德国、瑞士和冰岛来自

所得税的收人占本级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超过了75%。这说明，所得

税是发达国家的州和地方政府采用的主体税种。

    (2)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州政府征收社会保障税，并且该税收人占

本级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都在7%以下。这说明，社会保障税不是发达

国家州和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主体税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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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意大利外的9个国家的州或地方政府都对财产征税，地方政

府较州政府征收的财产税高。例如，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财产税收人占本

级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为100%，英国为99.5%，加拿大为92.6%，新西

兰为85%，美国超过70%。这说明，财产税是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主体

税种。

    (4)有5个国家的州政府、6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征收货物、劳务税，

其中: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的州政府30%以上的税收收人来自

该税类;除美国、法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从该税类取得的收人

不足本级政府税收收人的10%。这说明，货物、劳务税是部分发达国家

州政府的主体税种。

    3.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税结构。

    (1)蒙古、爱沙尼亚、捷克和波兰4个国家征收所得税，且都由地方

政府征收。其中爱沙尼亚和捷克所得税收人占地方政府税收收人的比

重达到90%以上，蒙古和波兰也高于27%。这说明，在欧洲国家，所得

税构成了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但是发展中国家并非普遍采用所得税作为

地方税税种。

    (2)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只有波兰和巴西。波兰地方政府于

1999年开征社会保障税，该税种收人占地方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达到

50%以上，成为波兰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而巴西虽然州和地方政府都

征收社会保障税，但是此类税收收人占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只

有5%左右。这说明，社会保障税不是发展中国家州或地方政府普遍采

用的税种。

    (3)10个国家的州或地方政府都征收财产税，其中肯尼亚、南非、巴

西和智利4个国家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收入占地方政府税收收人的比重

都在45%以上，南非高达100%，其余国家则在20%以下。这说明，财产

税是发展中国家州或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税种，也是部分国家地方税的

主体税种。

    (4)10个国家的州或地方政府都征收货物、劳务税，此类税收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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